B EERAT )A
112# & &£+ 3 574758

L S = A
TN R IE A BRR g R

3,3, W 2k f
KRR

R AT A ER
22N 2 4y 5 < /3
ST A R TP R
P A %’i v

FAF AT R G R R T R g FAaRl
2#97 28p & AFTA S 2 IRII2E R EFF ¥ 1965 % - F 24
Az P o A4 EQ 24P 3 WREA RS HideT

i

A
? ~ F
$1IE ~ $205E R H2HLF P2 c AR I FANRFHE
Pl s mRs A RLIIERY 170 fizr"ﬁy%t“r—r%
@E(Tﬁﬁi%ﬁﬁ)%p£$*ﬁﬂ Prikd (T AT

e

v

£5) o R d ATAR RTEER PR AT II1E£80 18
p ,"11115;1 F 5440050 ~ T 111#8% 22p M G325 &
s R W”Lr,ww AT (THILEFEEE) PEEE
B e 2 S AERRA g BOTIIIES Y 1Tp g k£ 2 B A 9T
BEREE (TR B9 ERY) FRA
L0 2 d ATAH FTEEM FE AT 111280 18p 1114E
FF 208630504 ~ 11182 22p TR ERF R AR

%— 7



Ml14£972 24P % @ rEmd
e B ’;;HU"&& Je#- i £ 2 B A TG A EE
—ﬁk;#%aﬁ#ﬁ”a@ﬁ(ii%%iMGE)’ﬁﬁ
A - ARFF Sihdo AN TR BT
-

@;;_p%&&;;g“q%t/\:‘.gg

—_— * i ~~

*;q_
"
N
>~
N,
v
fm_
i
g
Fr
\_H
=\

K'ﬂ}\o

pb|

N

ol
4

(:

ﬁ
%
o
~=i
P
%
gl
-
F‘*
%
4 =l
o
S

SV A B
;‘*‘\
Gy e
3
=

Jot 4t

g
N
-
Bl
t. [bai ﬂ‘\_)
=
g
N
=4
A
P E i
(H}
N
>~
e
i
o E
(\N
Ar}
W
>~

}3;_
N
PN
>~
2|
ol
A
bl
et
N
4
e
&
A3
iy
3&5
\—54
i
Lo _ﬁ;\‘; \gﬁ Z?ﬁ’“ =\

A I

N
ks
e~
1T
5 W
ok =Y
“n T
%
FOAY
N
F
NN
o

Sk
1\
Y
>~

-
|
=
1\
NS
>~
¥

-

LR
o~ = ~
. <

"
%
TH

Sk W
W o

o

A

£

ii;&@’9%@X§mr@%€¢@
PAEF2 = (TR A ) R, AR
FazikuAEFLATL 4L ~
PHEFSEF R F1060FER T AR FAR T KT BT
iﬁJOﬁﬁiy?%%@“ﬂﬁgﬁP%&ﬁiai
g,«g"‘\;\%;‘lﬂ —-Q:g Ma‘\§7'fa/‘z‘7’*ﬁflﬁ$—%t A
FoAE A E AR T A AR F R aﬂ%ﬁ*”ﬁﬁ%
FTA S AP FIIERT S ZERE 2N E P

ek
b T CH R
T T ‘gr

%ﬁ

Eﬁg‘ifﬁﬁ_a PEF SRR X FABE IR ST
F&g ’_.L?/'F&L;’E:?KU: ‘,%if’&g ’ F;J—’F/{,Qr}i gﬁﬁg



LA L AL A RN
R 3 A Et gk A Ao

=
(:!v
(=
T,
\1-":\'.
34
ETINS
-
ETIS
5m\¢
~ (=
-

]

Nt
=
~
(=
o
N
=
|~
),
BN

v

A

o
R g

A aTiEE s kA2 ERTHES IR P HFHEE P
e R SGR AL T T AR AL TR
THRPEFCLERC LT RZEHFE M G2 F 3
AT PR A S A G E RN GFL AR FA
BRLBEE AR LA AP ERTZCE R
w3
_

>~
)
A
)
[E—
[E—
DO
-’H_‘\
©
P
[E—
DO
pant
~
P
\#&\-N\Q
s
- S
1T
ld

K
;7-.‘\
N
)
N
*}
[S—
oo
(S
4
4
PR
N
s
oo

-
2
N

HRULEZ T2 TEH
%17~ %1060F ~ % 1130F ~ % 17958 ~ % 18405 % 178 =
B~ %1850 ~ BTBTIE w138 4% # ik X2 é1:263 ';{ s
20978 % 1% 1 LK

}

*
-3
D
T
%}‘
[u—
=y
e
(H}
ETIRS
ﬁ
;3
H

>
E%
C
12N
N

)‘@EV
R S EE s IR AR AL R R e A ISP R
o RF R P IR A BRI ) 0 b A ke )
o IR A BRRER L PRBY o BT AR b & B
oA R E AR AN SR TS A AR
R EELI A O

]
¥
as
%
i
(“

FIARI Y A E A E A hd F AR A 2F e (A]0
9# 62 10p 74 = » H B KA 5 F4c A ~§-F£§§£~?§§r§)
FER -MER (BFPHFAZTAEBAMIELTZ CR) &

EPpITEEH ?%E‘%Mﬁti FEAET oA AR PR AR
RoAFABS S FARMSFEAR M ERAA (T HF LR
L) o i FIRRfRY R 10781 24P 2 p R L 5 R

PNEHOITNFECT BT E AL o FAEY

A105# 1P 21 P BAk PR A E R S L fethik 0 d 3F E’wé
AP X dE AT 10 » F e s £ 2 & A0
TRAFe h X 2 ® AGH > &R A kX 76 §4ﬁ IR
PN FFEIR M ERE SR I08E B el 5N %ﬁ;
IHRAERERIFER CESRFEPLARER B2

%&‘i“ﬁ@%ﬂ?ﬁﬁﬁiﬁAﬁi%#iﬁﬁh,“

b
i
mj



i

pu'

ERBEFIARAIRNGT AX A EE > SELEPMAE
~Wi%&4éi’£%ﬁ%f€%éﬁﬁ§ @F%A
ELARNE LS Y B B R RS ﬁaw 2

;L

3
%"% fli/ ’ F’ l‘J7 I“—l—?ﬁ’
IS

iy

(v

-\,

2D

Rl T SO AV

. S

e kA e R e LA
i ul
>
N

—\

e

LARL B A REI AR
I e A S -
¥ P EHEP ) R2)A
PRPA R - BB E o VR Aol 2 3F
2B W o

AR EA G AL REF T (RARE- $134F 3
$130F » ¥d A ¥ LML F f';ﬁ )

(At A FEE G E102 6p S E LA B AP Fod
IR2THEE AN REEEEEEL o

ON11#8" At #AFTEL Z RN 7 (G2

oy
¥

= - 2@ 4 33 =>H
._l— :ﬁ:& 71:?":1:.‘»}3 i?ﬁ?}éﬂ;ﬁ
"
*
A

=
P

\
i
3
%

o~ RN
4’_\_“
e
ﬂ
R

g

q~\

AEBMIFALIEE RO 2 5]
G ALK E RN P2 F 18D R TR R S
e (720 e
AP A AR RAER AL AR AL KLY LB
EREH I RP R @ F W F1060ER T AR
SFEERIOERTL AR P U TR BELLEA T
X2 5 8TIE S IR hmrc; & ikt

I3



(I A iie kA2 F > A EL A L 2 E R
A EREL P A NTEA > R L ARAEY A2 EE
Lo %2 H106ERERET MY o l0lEL 4p a2 P
EHSERSH A AT (OB BFNRLs 272 22FF

ﬁé#ﬁ

E 2B vk 1A IS A
NEEDRHE B RAZEEREAE
H .

\;,
—

‘-ﬂt\f F_L
&

=

=

N

Rl

FoRFIFL R & 5
= To ¥ AN FIAEY ERRLES
?’?ﬁi? FE o 7»#"51;\5;9@»{‘5;;;7\;\5&;?@@ » 10
T#8%1p @23 Eﬁs’é—ﬁw%;zﬁfﬁﬁ IR R I
2 E2F oA PR AR LA TR

7 5T LA T

doed o pEAZEFI066E 2 F1T0EFIHL R Tp P (5
: 205052147 9 SPR)

AB S L bR A s L3 LAk F2RA s R

TR TR THLARRLEE A REY A FALM D
e = (T HA) AaTdie S LN B2 AT
TP SRR IRERIBEYS ERRL B ABE
LA n@ﬁ%ngaﬁ’~£mﬂﬁﬁ RERSLN
KEE BHEFRI T ETE > SRS RRTIER



LREFLEF30F) > A T ZMGF A AN FaApiz
NPFRAFE 2P 2GR F)a P42 %

ok~
3
SO
Py
p
-
\
-
>~
;gvr
4‘
X

BEe B2 {1 > FRIBFRFLY > X G
BMEFAZFREEBRE L RESD > Td REE S P4y e
FAREAFRe RPEETEL 0 REBLO T § PF2 2 T R IT AR
LA P IAaRA LR (A ERERD) X A
P BRiEA R 2 20 Fek ¥ 7 40 FIFte dihd Fal o @
SRECRELNE ¥ LI S ¢ S N Y -
PRI 2 3Fam s DR AR FATEREL A 0 %
PR P2 R8BI F AT F TN Lf
FER2Z A @ AT HFAFTEE > B EBEELHFAL 2
TRk LSRR R BRI FAFE TN BGRER
WAZFI060E2 o 702 %223 R T2 M2 (75 0 A3
MIFAZANE  AEELPEO T PRI 0 R
REd ERA AR AL NAD LR B A e

Tl
_H\
P
g

o™~

W
|~

.
N

>~

™

>
=

z
d Bt
182 1TpmE> (A4mE- %395F 2 %4017 -7 %
| g
=

EN 2 (A
FHEA) NG EREE S ERRT A LERS
TR L R AR T EF R 5~ RIFHNT
EHECS - e FRRF R EREELSERRT AR
FRET 230 Br R AL Ed o 2 a2 #kd R L
s SBERBEGEIFT )T FRAEZE
BLELERREEBTRRIE > ¢ 2 oV BB ERT
Bae oy (LRFESBTIHF) » 7 L2 Z Y9y
T2 MFEFHEN"EZGEZ AR E S PR Ao W R E
BERAA Y AAT AT R NEHEFIAIHFA T AN

w®
St
mi



AT FFAAR T R QEF AT FRT AL
RO ROF2EFBANL T 2 e > 2P f A4
P RBEREEF R EFNFTEHEF  Fe AT AR
%_7\}]‘%2/96"5)‘%”5&5%4 ﬁﬁf}ﬁgﬁﬁiﬁﬁﬁgﬁJ
2R AT ARAGNE AL E Y2 Rl LA
i I EERE (AAREZ5I10F) » &l iz g~
FOARELT RO PR LA LA L R FIM R o B
2 YA R A RNF AR P - D chr Al 3R
AgEZa AT o P AATREE hp e DA S AL IR

LR s a0 pFOLEE A FF11E8Y
18p P prid iy k& Regie s kP fEgce > k&
T22P PEE LG ATHR ATH M R EAR97113# 47 25 AT

)

9 T 3

Sp 3 % 11360483185 Stk i 2 i £ LR e E i L
= BALET £ (AARE-
\z;“239a> » R

W%F%&ﬁigmﬁﬁﬁﬁl
ST FARKERDTEFIGHERTFRARE LT
T2 o - FF AT AR
Ve A BRSO 105210 21
CEFLEEIAARER LIELS 2 e&ﬁuoww 21
P2 ket 2RAFREEF ILZH2 ALY
5 (%
S

)

Rirgied S HP LR - R % 33T )
FAPRERAFHEEE (XX FEDFER M4

CASS



/};ﬂ\x‘é‘:&i ‘yuaq-kg.&%7 %:::a:—i;%

f‘ﬁi‘j@}; 22 % 106/ R 2> ;ﬁ‘]l\ Eeai% F T
ALY ARG
85 7% E\;‘z $8THE % 178 %o
ek - U B s 5 Ed o @ MR IR
S S1065R L2 HE ] I o ML 37 a8

St
H
,\‘,
?&.\\
4l
[pui
—\:51
RX

. B
o+
&
A

/w
i‘,{f: = T
w4 e ()
>~
&
)
o
ETIRS
Ecach
4
\\i
E:0y
S
H\
L
|
Ty
=

e
~ e e
i

x| m
f ﬁm;:
2 % 1131F ~ % 1790% = £~
A %zé*“llL&8 17p
111 # 8% 22F

—i/ f;’-’ﬁ%ﬁﬁﬁ:’ P =

(w
(uj
N

ke
M- ke R
E& o]
=
v
s
—&
1
Ty
_r
\TEL —2\\

I

D
=

£

»
»
.y
([@p]
=3
»
~
(Y
—
>
=5
ETINS /ﬂ}
R U

B

p W%‘L Wa

Ty
X
Wi

-l

oY
=N
ﬁi (Q,
\‘Q\\} ~vm}
-rl}‘ ﬁ

3

‘-A\
S

|
-
>~
LTI - p‘\

TR P R - T & NN e

|

—i 1
AR BT frE e

~

ﬁi’ﬁf*ﬁi

:-\-4\ ?%— P‘\ "‘3\\}‘ % =
N LS
s
hY
SN
)

RN
(i
\m
o~
A
S

N
ks
|
—?-
—=\
L
" (“
=]
o
P

\‘J
T
—4
>~
i
tm
N
ETINS
‘P w7

Al
R
T W~
f‘m
AN
‘7—.;_
.
-
>~
‘js\
;7—*\
2|
-TGE

34 (.;q,

¥
™
= R R B o R H oW R

1\,
ol

N
5y
ey

R T
i
1\
qJ
T =

K EE

%
-

I\
Qs

=N
W
=
\}

[ay
4
b
T
>~
7 A
>N oA~ E%ﬁﬁ‘ﬂ

N ki e
Tl
as Bl
=
N

PO
A

SRR ?”;_ .

~
A

7w =

B P FAZMA A REDPDERTLEY =
Ppor REATBRM P A L2 WL G R
A}%ﬂ)‘-} B3R ] H AP o

N

-

‘11.
o
[
w

$N\R



AN BT o AR PR A R AR B1060E R T FRarins

s (G
» 53
"

C
Lo
o

—~
@ N
A
o o
ey
V) ﬁ}:

-\
a!
~
S

Tl
-
i
v
Foig
T,
o
e

>R - TR

34
o OE RS~ ko omy

\\‘ H\
s
A A
\l“ (w
- I3
v R T
=N
AT I

= o ko
IR

r

\>\_ N(| 7,-1\3-‘ -nlt\_\(

)

I
4k

!
/

)

S|

Yot
-

—™

&= k0 B K

g % 44968 5 1

v
4
“
= S
PR
» \
B
-3 i
co ik
A
ow
L
-
7oA
~ ETIRS
£
e
(b

4 o EN 23 114 = 10 g 15 F

L 7 AT
E P M
AP 2k

*rARGERRATES o

doh PRA B et e 15200 e AR S R 0 4
KA IR K RS L RE200 o A At RIS R
(o % F A2 A G &) 0 PHFRRNL E R
By R RLAZAER AT EFTRY VR EF

—=

FTREZZPEPLTAEXE A5 RFFNRZ 5460 F21% 158

o

e R FR2EATERM GBS A ook EEREFKAR T
H o - B FFHHT o
¢ i EN E3| 114 = 10 3 15 p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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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747號
上  訴  人  許乃仁
訴訟代理人  鄧又輔律師
            蔡承恩律師
被  上訴人  乃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廷安
訴訟代理人  紀亙彥律師
參  加  人  許譽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信託登記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19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聲明：「一、確認兩造間於民國111年8月17日就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所為返還合建分屋協議書（下稱甲契約）債權行為，及由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於111年8月18日以111莊信字第4400號收件、於111年8月22日以信託為登記原因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下稱系爭信託登記）物權行為均無效。二、確認兩造間於111年8月17日就系爭不動產所為融資協議書（下稱乙契約，與甲契約合稱系爭契約）債權行為，及由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於111年8月18日以111年莊登字第208630號收件、於111年8月22日所為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2億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下稱系爭抵押權、系爭抵押權登記）物權行為均無效。三、上訴人應將系爭信託登記塗銷。四、上訴人應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嗣上訴後於本院114年9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追加備位聲明，請求上訴人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及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見本院卷三第6頁），核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為請求，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及參加人主張：被上訴人之股東為家麒建設企業有限公司、譽鴻投資有限公司、志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正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依序稱家麒公司、譽鴻公司、志鑫公司、正閎公司），於111年10月6日被上訴人董事長改選為正閎公司，並由正閎公司指定法人代表陳廷安擔任董事長。詎被上訴人前董事長家麒公司竟於任期屆至前，指定其法人代表郭四娘於111年8月17日擅自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將被上訴人之主要及全部財產即系爭不動產所有權於同年月22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上訴人（即系爭信託登記），及於其上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2億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即系爭抵押權登記），掏空被上訴人資產。而訴外人許良助為家麒公司當時之法定代理人，屬被上訴人之間接代理人，又授權家麒公司法人代表郭四娘簽訂系爭契約，郭四娘實為許良助手足之延伸，甲契約又載明「原始合建分屋合夥人為許良助授權許乃仁（即上訴人）處理」，顯見簽訂系爭契約之債權行為及依該債權行為所為系爭信託登記及系爭抵押權登記之物權行為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被上訴人復不承認，應不生效力。而許良助利用家麒公司擔任被上訴人董事長之機會，於未召開董事會或股東會之情況下，擅自將被上訴人所有系爭不動產設定系爭抵押權，及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上訴人，依公司法第185條規定，該等讓與全部或主要公司財產之債權及物權行為均屬無效。又許良助與上訴人為父子關係，上訴人與郭四娘為夫妻關係，上訴人係與許良助及郭四娘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為先行占有被上訴人全部財產，藉以迫使被上訴人其餘股東接受許良助所提出分配利潤之不公平條件，依民法第87條第1項規定，上開債權及物權行為亦屬無效。縱認系爭契約並非無效，系爭信託登記及系爭抵押權登記具擔保信託性質，然該等擔保信託關係之債務人並非被上訴人，兩造間亦無債權債務關係發生，被上訴人無再將系爭不動產為信託登記及抵押權設定之必要，被上訴人已於112年9月12日以民事準備㈡狀向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契約意思表示之通知等情，爰先位依公司法第185條、民法第87條第1項、第106條、第113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767條第1項規定，備位依民法第263條、第259條第1款、第767條第1項規定，求為確認兩造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契約債權行為及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物權行為均無效，上訴人應將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並於本院追加備位聲明：上訴人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及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不動產係由許良助與訴外人許良卿（於109年6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參加人、許譽齡、許譽南）、許美珠、陳金源（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陳廷安之父親）共同合夥投資興建，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而被上訴人股東原為許良助、許良卿、許美珠、陳金源4人（下稱許良助等4人），後因賦稅考量，於107年8月24日各自變更為家麒公司、譽鴻公司、志鑫公司、正閎公司法人股東。許良助等4人於105年1月21日與被上訴人達成合夥分配協議，由許良助分配系爭不動產7至10樓，許良卿分配系爭不動產5樓，許美珠分配系爭不動產6樓，陳金源分配系爭不動產4樓，然許良卿、許美珠、陳金源事後竟於108年間以多數決方式改選被上訴人董事長為許美珠，拒絕履行合夥分配協議，許良卿之繼承人並以虛偽借款債權對被上訴人提起借款返還訴訟，欲藉由法院勝訴判決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為避免合夥財產遭許良卿之繼承人掏空，及儘速履行合夥分配協議，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郭四娘遂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並辦理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非屬雙方代理，且甲契約之性質為擔保信託，系爭契約之簽訂並無公司法第185條規定之適用，上訴人亦否認有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情事，另上訴人有為被上訴人代墊工程款、房屋稅、地價稅等款項，且擔保信託目的尚未完成，被上訴人不得片面終止系爭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另對追加備位之訴答辯聲明：追加之訴駁回。
三、本件經兩造確認之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一第134頁至第135頁，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㈠被上訴人董事長係於111年10月6日經改選為正閎公司，並由正閎公司指定法人代表陳廷安擔任董事長。
　㈡111年8月間被上訴人董事長為家麒公司（法定代理人為許良助），並由家麒公司指定其法人代表郭四娘擔任董事長。
　㈢被上訴人與上訴人簽署系爭契約，將被上訴人所有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給上訴人，並於其上設定系爭抵押權之行為，並未經被上訴人董事會依公司法第185條第4項規定提出，亦未經被上訴人股東會依公司法第185條規定以特別決議同意後始行之。
四、被上訴人先位主張兩造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契約及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復未依公司法第185條規定之方式決議，且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依民法第87條第1項規定，應屬無效；備位主張被上訴人已終止系爭契約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所應審究之爭點為：
　㈠被上訴人先位主張兩造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契約之債權行為，及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之物權行為，均屬無效，有無理由？
　㈡被上訴人備位主張其得終止系爭契約，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民法第106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101年1月4日修正公司法第8條第3項前段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其立法理由謂「董事的認定不宜再依據形式上名稱，須使實際上行使董事職權，或對名義上董事下達指令者，均負公司負責人責任，使其權責相符藉以保障公司及投資人權益」，目的在跳脫公司董事的形式認定主義，使實際上行使董事職權，或對名義上董事下達指令者，均負公司負責人責任。且為強化公司治理並保障股東權益，實質董事之規定，不再限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始有適用，107年8月1日公司法修正時進一步刪除該條項「公開發行股票之」等文字，使所有型態之公司實質負責人均與名義上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而公司法第223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旨在禁止雙方代表，以保護公司（本人）之利益，非為維護公益而設，自非強行規定，故董事與公司為借貸等法律行為違反該規定，並非當然無效，倘公司（本人）事前許諾或事後承認，對於公司（本人）亦發生效力，此觀民法第106條及第170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5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觀之甲契約立協議書人甲方為上訴人，乙方為被上訴人，惟甲契約前言記載：「茲為本案原始合建分屋合夥人許良助全權授權許乃仁（即上訴人）處理與乙方合建分屋之相關事宜，甲方要求乙方執行原105合夥分屋協議之不動產移轉，為免移轉前不動產招受不當處分，以全部不動產設定抵押權設定及信託登記予甲方等事宜，經雙方協議訂立條款…」（見原審卷第30頁），而甲契約既係上訴人基於許良助之授權而與被上訴人簽立，則上訴人因簽立甲契約及因而辦理系爭信託登記之權利及利益，實際上均歸屬於許良助，又當時被上訴人之董事長雖登記為家麒公司，並由家麒公司指定其法人代表郭四娘擔任董事長，家麒公司當時之法定代理人則為許良助，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之公司登記案卷可參，因郭四娘係由家麒公司所指派，家麒公司隨時可將其撤換改派，身為家麒公司法定代理人之許良助方為實際上行使被上訴人董事職權之人，參照公司法第8條第3項之法理，許良助既為實質指揮郭四娘執行業務之人，而為被上訴人實質董事，其透過授權上訴人之方式就自己合建分屋之事宜與被上訴人簽立契約，顯係為規避民法第106條及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之脫法行為，基於保護被上訴人之利益，本件行為時仍應有上揭規定之適用，自應認須由監察人為被上訴人之代表方為適法；至乙契約雖未如同甲契約明載由許良助授權上訴人簽立，惟兩份契約係於111年8月17日同時簽立（見本院卷二第395頁至第401頁、原審卷第27頁至第41頁），甲契約並將授權處理事項包含設定抵押權及信託登記事宜均已載明，復於第3條約定抵押權設定金額為2億元，及於第6條第3項約定以簽訂完成甲契約為先決條件，始可進行融資借款事宜（見原審卷第30頁至第32頁），併參乙契約第1條約定：「甲（即上訴人）乙（即被上訴人）雙方須於簽立返還合建分屋協議書之先決條件後，甲方始為融資借款解決乙方資金需求。」、第3條約定：「動撥方式：一、乙方須同時簽立返還合建分屋協議書及融資協議書完成後，雙方同意委任由乙方指定之地政士代為辦理，…二、融資動撥金額及時間：㈠甲乙雙方須完成簽立返還合建分屋協議書及融資協議書後，乙方始可啟動動撥融資借款。…」（見原審卷第38頁至第39頁），可見乙契約所約定之融資借款須以甲契約簽立完成為要件，上訴人如僅係單純欲解決被上訴人資金需求而出借款項予被上訴人，實無限制被上訴人須於甲契約簽署完成始得進行融資借款之理，更無於乙契約第2條第8項約定「甲方指定乙方公司之負責人須為家麒建設企業有限公司始得出資借款，若乙方負責人有異動之情形，乙方應於負責人更換前返還已動撥之融資金額」之必要，上訴人並自陳其係於簽立系爭契約及設定系爭抵押權後才出借款項（見本院卷三第10頁），足見乙契約之簽立實係作為甲契約所載設定系爭抵押權之原因關係之用，堪認乙契約亦係上訴人基於許良助之上揭同一授權目的與被上訴人簽立而不可分，上訴人所辯其係自己出借款項予被上訴人，與甲契約分立無關云云，自不足採，兩造嗣於111年8月18日同時送件辦理系爭信託登記及系爭抵押權登記，於同年月22日辦畢，此有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113年4月25日新北莊地籍字第1136048318號函檢附之系爭信託登記及系爭抵押權登記申請書、系爭不動產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43頁至第187頁、原審卷第43頁至第239頁），亦見上訴人所為均係出於甲契約所載許良助之授權指示辦理，基於同上法理，應認須由被上訴人之監察人代表與上訴人締約，以防免利害衝突之發生。
　㈢兩造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契約及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因有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之情形，而屬無權代理行為，倘經被上訴人事前許諾或事後承認，固仍生效力，然被上訴人與上訴人簽署系爭契約，將被上訴人所有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給上訴人，並於其上設定系爭抵押權登記之行為，未經被上訴人董事會依公司法第185條第4項規定提出，亦未經被上訴人股東會依公司法第185條規定以特別決議同意後始行之，此一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上訴人雖辯稱依照105年1月21日之合夥分配協議，可認被上訴人已獲許良助等4人授權同意辦理云云，然觀之105年1月21日之會議記錄，全然未有授權簽署系爭契約及同意辦理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之意旨（見原審卷第333頁），證人郭四娘亦證稱其簽立系爭契約，並未得到許美珠、陳金源、參加人及其兄弟姊妹之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5頁），可見該等無權代理行為事前並未得本人許諾，被上訴人事後亦拒絕承認（見本院卷一第122頁、卷三第9頁），該等無權代理行為即確定的對於被上訴人不生效力，則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11年8月17日簽訂系爭契約之債權行為及依該債權行為於111年8月22日所為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之物權行為均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請求確認該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應屬無效乙節，核屬有據。而被上訴人本件係依民法第106條、公司法第185條、民法第87條第1項規定，請求本院擇一認定上開法律行為為無效，而本院既認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6條規定之主張為有理由，則被上訴人所主張之其餘無效事由，自無再予審究必要。
　㈣按無效法律行為之當事人，於行為當時知其無效，或可得而知者，應負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之責任；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113條、第179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中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於111年8月17日簽訂系爭契約之債權行為及於111年8月22日所為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之物權行為均屬無效，上訴人應負回復原狀責任，且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卻登記為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之所有權人與權利人，使身為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人之被上訴人受有損害，是被上訴人併依前開規定，請求上訴人將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應予准許。至上訴人雖辯稱系爭不動產係由許良助等4人共同合夥投資興建，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乙節，姑不論被上訴人已否認該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且於借名人終止該借名登記關係請求出名人移轉不動產所有權之前，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仍為依法登記之被上訴人，上訴人空言主張系爭不動產非屬被上訴人之財產，而無公司法規定之適用云云，要屬無據。又本院既認被上訴人先位之訴為有理由，依上說明，自毋庸再就其備位之訴為審判，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106條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契約債權行為及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物權行為均為無效，併依民法第113條、第179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將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陳婉玉
　　　　　　　　　　　　　　法　官　王唯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許怡芬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747號

上  訴  人  許乃仁

訴訟代理人  鄧又輔律師

            蔡承恩律師

被  上訴人  乃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廷安

訴訟代理人  紀亙彥律師

參  加  人  許譽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信託登記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2年9月28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196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聲

    明：「一、確認兩造間於民國111年8月17日就如附表所示不

    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所為返還合建分屋協議書（下稱甲

    契約）債權行為，及由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於111年8月18

    日以111莊信字第4400號收件、於111年8月22日以信託為登

    記原因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下稱系爭信託登記）物權行為

    均無效。二、確認兩造間於111年8月17日就系爭不動產所為

    融資協議書（下稱乙契約，與甲契約合稱系爭契約）債權行

    為，及由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於111年8月18日以111年莊

    登字第208630號收件、於111年8月22日所為擔保債權總金額

    新臺幣（下同）2億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下稱系

    爭抵押權、系爭抵押權登記）物權行為均無效。三、上訴人

    應將系爭信託登記塗銷。四、上訴人應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

    銷。」；嗣上訴後於本院114年9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追加備

    位聲明，請求上訴人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

    訴人及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見本院卷三第6頁），核係

    基於同一基礎事實為請求，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及參加人主張：被上訴人之股東為家麒建設企業有

    限公司、譽鴻投資有限公司、志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正閎

    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依序稱家麒公司、譽鴻公司、志鑫公

    司、正閎公司），於111年10月6日被上訴人董事長改選為正

    閎公司，並由正閎公司指定法人代表陳廷安擔任董事長。詎

    被上訴人前董事長家麒公司竟於任期屆至前，指定其法人代

    表郭四娘於111年8月17日擅自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將被

    上訴人之主要及全部財產即系爭不動產所有權於同年月22日

    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上訴人（即系爭信託登記），及於

    其上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2億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即系爭

    抵押權登記），掏空被上訴人資產。而訴外人許良助為家麒

    公司當時之法定代理人，屬被上訴人之間接代理人，又授權

    家麒公司法人代表郭四娘簽訂系爭契約，郭四娘實為許良助

    手足之延伸，甲契約又載明「原始合建分屋合夥人為許良助

    授權許乃仁（即上訴人）處理」，顯見簽訂系爭契約之債權

    行為及依該債權行為所為系爭信託登記及系爭抵押權登記之

    物權行為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被上訴人復不承認，應不

    生效力。而許良助利用家麒公司擔任被上訴人董事長之機會

    ，於未召開董事會或股東會之情況下，擅自將被上訴人所有

    系爭不動產設定系爭抵押權，及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上

    訴人，依公司法第185條規定，該等讓與全部或主要公司財

    產之債權及物權行為均屬無效。又許良助與上訴人為父子關

    係，上訴人與郭四娘為夫妻關係，上訴人係與許良助及郭四

    娘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為先行占有被上訴人全部財產，

    藉以迫使被上訴人其餘股東接受許良助所提出分配利潤之不

    公平條件，依民法第87條第1項規定，上開債權及物權行為

    亦屬無效。縱認系爭契約並非無效，系爭信託登記及系爭抵

    押權登記具擔保信託性質，然該等擔保信託關係之債務人並

    非被上訴人，兩造間亦無債權債務關係發生，被上訴人無再

    將系爭不動產為信託登記及抵押權設定之必要，被上訴人已

    於112年9月12日以民事準備㈡狀向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契約意

    思表示之通知等情，爰先位依公司法第185條、民法第87條

    第1項、第106條、第113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85條、第767條第1項規定，備位依民法第263條、第259

    條第1款、第767條第1項規定，求為確認兩造間就系爭不動

    產所為系爭契約債權行為及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

    物權行為均無效，上訴人應將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

    記塗銷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並於本院追加備位聲明：

    上訴人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及將系爭

    抵押權登記塗銷。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不動產係由許良助與訴外人許良卿（於10

    9年6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參加人、許譽齡、許譽南）、

    許美珠、陳金源（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陳廷安之父親）共同

    合夥投資興建，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而被上訴人股東

    原為許良助、許良卿、許美珠、陳金源4人（下稱許良助等4

    人），後因賦稅考量，於107年8月24日各自變更為家麒公司

    、譽鴻公司、志鑫公司、正閎公司法人股東。許良助等4人

    於105年1月21日與被上訴人達成合夥分配協議，由許良助分

    配系爭不動產7至10樓，許良卿分配系爭不動產5樓，許美珠

    分配系爭不動產6樓，陳金源分配系爭不動產4樓，然許良卿

    、許美珠、陳金源事後竟於108年間以多數決方式改選被上

    訴人董事長為許美珠，拒絕履行合夥分配協議，許良卿之繼

    承人並以虛偽借款債權對被上訴人提起借款返還訴訟，欲藉

    由法院勝訴判決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為避免合夥財產遭許

    良卿之繼承人掏空，及儘速履行合夥分配協議，被上訴人法

    定代理人郭四娘遂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並辦理系爭信託

    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非屬雙方代理，且甲契約之性質為

    擔保信託，系爭契約之簽訂並無公司法第185條規定之適用

    ，上訴人亦否認有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情事，另上訴人有為

    被上訴人代墊工程款、房屋稅、地價稅等款項，且擔保信託

    目的尚未完成，被上訴人不得片面終止系爭契約等語，資為

    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

    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另對追加備位之訴答辯聲明：追加之訴

    駁回。

三、本件經兩造確認之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一第134頁至

    第135頁，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㈠被上訴人董事長係於111年10月6日經改選為正閎公司，並由

    正閎公司指定法人代表陳廷安擔任董事長。

　㈡111年8月間被上訴人董事長為家麒公司（法定代理人為許良

    助），並由家麒公司指定其法人代表郭四娘擔任董事長。

　㈢被上訴人與上訴人簽署系爭契約，將被上訴人所有系爭不動

    產信託登記給上訴人，並於其上設定系爭抵押權之行為，並

    未經被上訴人董事會依公司法第185條第4項規定提出，亦未

    經被上訴人股東會依公司法第185條規定以特別決議同意後

    始行之。

四、被上訴人先位主張兩造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契約及系爭信

    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復未依

    公司法第185條規定之方式決議，且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依民法第87條第1項規定，應屬無效；備位主張被上訴人已

    終止系爭契約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

    ，本件所應審究之爭點為：

　㈠被上訴人先位主張兩造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契約之債權行

    為，及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之物權行為，均屬無

    效，有無理由？

　㈡被上訴人備位主張其得終止系爭契約，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

    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

    ，民法第106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101年1月4日修正公司法

    第8條第3項前段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非董事，而

    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

    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

    及行政罰之責任。」，其立法理由謂「董事的認定不宜再依

    據形式上名稱，須使實際上行使董事職權，或對名義上董事

    下達指令者，均負公司負責人責任，使其權責相符藉以保障

    公司及投資人權益」，目的在跳脫公司董事的形式認定主義

    ，使實際上行使董事職權，或對名義上董事下達指令者，均

    負公司負責人責任。且為強化公司治理並保障股東權益，實

    質董事之規定，不再限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始有適用，107

    年8月1日公司法修正時進一步刪除該條項「公開發行股票之

    」等文字，使所有型態之公司實質負責人均與名義上董事同

    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而公司法第223條規定，董

    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

    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旨在禁止雙方代表，以保護公司（本

    人）之利益，非為維護公益而設，自非強行規定，故董事與

    公司為借貸等法律行為違反該規定，並非當然無效，倘公司

    （本人）事前許諾或事後承認，對於公司（本人）亦發生效

    力，此觀民法第106條及第170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最高法

    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5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觀之甲契約立協議書人甲方為上訴人，乙方為被上訴人，惟

    甲契約前言記載：「茲為本案原始合建分屋合夥人許良助全

    權授權許乃仁（即上訴人）處理與乙方合建分屋之相關事宜

    ，甲方要求乙方執行原105合夥分屋協議之不動產移轉，為

    免移轉前不動產招受不當處分，以全部不動產設定抵押權設

    定及信託登記予甲方等事宜，經雙方協議訂立條款…」（見

    原審卷第30頁），而甲契約既係上訴人基於許良助之授權而

    與被上訴人簽立，則上訴人因簽立甲契約及因而辦理系爭信

    託登記之權利及利益，實際上均歸屬於許良助，又當時被上

    訴人之董事長雖登記為家麒公司，並由家麒公司指定其法人

    代表郭四娘擔任董事長，家麒公司當時之法定代理人則為許

    良助，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並有本院依

    職權調閱之公司登記案卷可參，因郭四娘係由家麒公司所指

    派，家麒公司隨時可將其撤換改派，身為家麒公司法定代理

    人之許良助方為實際上行使被上訴人董事職權之人，參照公

    司法第8條第3項之法理，許良助既為實質指揮郭四娘執行業

    務之人，而為被上訴人實質董事，其透過授權上訴人之方式

    就自己合建分屋之事宜與被上訴人簽立契約，顯係為規避民

    法第106條及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之脫法行為，基於保護被上

    訴人之利益，本件行為時仍應有上揭規定之適用，自應認須

    由監察人為被上訴人之代表方為適法；至乙契約雖未如同甲

    契約明載由許良助授權上訴人簽立，惟兩份契約係於111年8

    月17日同時簽立（見本院卷二第395頁至第401頁、原審卷第

    27頁至第41頁），甲契約並將授權處理事項包含設定抵押權

    及信託登記事宜均已載明，復於第3條約定抵押權設定金額

    為2億元，及於第6條第3項約定以簽訂完成甲契約為先決條

    件，始可進行融資借款事宜（見原審卷第30頁至第32頁），

    併參乙契約第1條約定：「甲（即上訴人）乙（即被上訴人

    ）雙方須於簽立返還合建分屋協議書之先決條件後，甲方始

    為融資借款解決乙方資金需求。」、第3條約定：「動撥方

    式：一、乙方須同時簽立返還合建分屋協議書及融資協議書

    完成後，雙方同意委任由乙方指定之地政士代為辦理，…二

    、融資動撥金額及時間：㈠甲乙雙方須完成簽立返還合建分

    屋協議書及融資協議書後，乙方始可啟動動撥融資借款。…

    」（見原審卷第38頁至第39頁），可見乙契約所約定之融資

    借款須以甲契約簽立完成為要件，上訴人如僅係單純欲解決

    被上訴人資金需求而出借款項予被上訴人，實無限制被上訴

    人須於甲契約簽署完成始得進行融資借款之理，更無於乙契

    約第2條第8項約定「甲方指定乙方公司之負責人須為家麒建

    設企業有限公司始得出資借款，若乙方負責人有異動之情形

    ，乙方應於負責人更換前返還已動撥之融資金額」之必要，

    上訴人並自陳其係於簽立系爭契約及設定系爭抵押權後才出

    借款項（見本院卷三第10頁），足見乙契約之簽立實係作為

    甲契約所載設定系爭抵押權之原因關係之用，堪認乙契約亦

    係上訴人基於許良助之上揭同一授權目的與被上訴人簽立而

    不可分，上訴人所辯其係自己出借款項予被上訴人，與甲契

    約分立無關云云，自不足採，兩造嗣於111年8月18日同時送

    件辦理系爭信託登記及系爭抵押權登記，於同年月22日辦畢

    ，此有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113年4月25日新北莊地籍字第

    1136048318號函檢附之系爭信託登記及系爭抵押權登記申請

    書、系爭不動產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43頁至

    第187頁、原審卷第43頁至第239頁），亦見上訴人所為均係

    出於甲契約所載許良助之授權指示辦理，基於同上法理，應

    認須由被上訴人之監察人代表與上訴人締約，以防免利害衝

    突之發生。

　㈢兩造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契約及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

    權登記因有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之情形，而屬無權代理行

    為，倘經被上訴人事前許諾或事後承認，固仍生效力，然被

    上訴人與上訴人簽署系爭契約，將被上訴人所有系爭不動產

    信託登記給上訴人，並於其上設定系爭抵押權登記之行為，

    未經被上訴人董事會依公司法第185條第4項規定提出，亦未

    經被上訴人股東會依公司法第185條規定以特別決議同意後

    始行之，此一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上

    訴人雖辯稱依照105年1月21日之合夥分配協議，可認被上訴

    人已獲許良助等4人授權同意辦理云云，然觀之105年1月21

    日之會議記錄，全然未有授權簽署系爭契約及同意辦理系爭

    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之意旨（見原審卷第333頁），

    證人郭四娘亦證稱其簽立系爭契約，並未得到許美珠、陳金

    源、參加人及其兄弟姊妹之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5頁

    ），可見該等無權代理行為事前並未得本人許諾，被上訴人

    事後亦拒絕承認（見本院卷一第122頁、卷三第9頁），該等

    無權代理行為即確定的對於被上訴人不生效力，則被上訴人

    主張兩造於111年8月17日簽訂系爭契約之債權行為及依該債

    權行為於111年8月22日所為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

    之物權行為均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請求確認該債權行為

    及物權行為應屬無效乙節，核屬有據。而被上訴人本件係依

    民法第106條、公司法第185條、民法第87條第1項規定，請

    求本院擇一認定上開法律行為為無效，而本院既認被上訴人

    依民法第106條規定之主張為有理由，則被上訴人所主張之

    其餘無效事由，自無再予審究必要。

　㈣按無效法律行為之當事人，於行為當時知其無效，或可得而

    知者，應負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之責任；無法律上之原因而

    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所有人對於妨害

    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113條、第179條前段、

    第767條第1項中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於111年8月17日

    簽訂系爭契約之債權行為及於111年8月22日所為系爭信託登

    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之物權行為均屬無效，上訴人應負回復

    原狀責任，且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卻登記為系爭信託登記

    與系爭抵押權登記之所有權人與權利人，使身為系爭不動產

    所有權人之被上訴人受有損害，是被上訴人併依前開規定，

    請求上訴人將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應予准

    許。至上訴人雖辯稱系爭不動產係由許良助等4人共同合夥

    投資興建，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乙節，姑不論被上訴人

    已否認該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且於借名人終止該借名登記關

    係請求出名人移轉不動產所有權之前，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

    人仍為依法登記之被上訴人，上訴人空言主張系爭不動產非

    屬被上訴人之財產，而無公司法規定之適用云云，要屬無據

    。又本院既認被上訴人先位之訴為有理由，依上說明，自毋

    庸再就其備位之訴為審判，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106條規定，請求確認兩

    造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契約債權行為及系爭信託登記與

    系爭抵押權登記物權行為均為無效，併依民法第113條、第1

    79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將系爭信

    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陳婉玉

　　　　　　　　　　　　　　法　官　王唯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許怡芬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747號

上  訴  人  許乃仁

訴訟代理人  鄧又輔律師

            蔡承恩律師

被  上訴人  乃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廷安

訴訟代理人  紀亙彥律師

參  加  人  許譽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信託登記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19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聲明：「一、確認兩造間於民國111年8月17日就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所為返還合建分屋協議書（下稱甲契約）債權行為，及由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於111年8月18日以111莊信字第4400號收件、於111年8月22日以信託為登記原因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下稱系爭信託登記）物權行為均無效。二、確認兩造間於111年8月17日就系爭不動產所為融資協議書（下稱乙契約，與甲契約合稱系爭契約）債權行為，及由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於111年8月18日以111年莊登字第208630號收件、於111年8月22日所為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2億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下稱系爭抵押權、系爭抵押權登記）物權行為均無效。三、上訴人應將系爭信託登記塗銷。四、上訴人應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嗣上訴後於本院114年9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追加備位聲明，請求上訴人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及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見本院卷三第6頁），核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為請求，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及參加人主張：被上訴人之股東為家麒建設企業有限公司、譽鴻投資有限公司、志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正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依序稱家麒公司、譽鴻公司、志鑫公司、正閎公司），於111年10月6日被上訴人董事長改選為正閎公司，並由正閎公司指定法人代表陳廷安擔任董事長。詎被上訴人前董事長家麒公司竟於任期屆至前，指定其法人代表郭四娘於111年8月17日擅自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將被上訴人之主要及全部財產即系爭不動產所有權於同年月22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上訴人（即系爭信託登記），及於其上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2億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即系爭抵押權登記），掏空被上訴人資產。而訴外人許良助為家麒公司當時之法定代理人，屬被上訴人之間接代理人，又授權家麒公司法人代表郭四娘簽訂系爭契約，郭四娘實為許良助手足之延伸，甲契約又載明「原始合建分屋合夥人為許良助授權許乃仁（即上訴人）處理」，顯見簽訂系爭契約之債權行為及依該債權行為所為系爭信託登記及系爭抵押權登記之物權行為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被上訴人復不承認，應不生效力。而許良助利用家麒公司擔任被上訴人董事長之機會，於未召開董事會或股東會之情況下，擅自將被上訴人所有系爭不動產設定系爭抵押權，及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上訴人，依公司法第185條規定，該等讓與全部或主要公司財產之債權及物權行為均屬無效。又許良助與上訴人為父子關係，上訴人與郭四娘為夫妻關係，上訴人係與許良助及郭四娘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為先行占有被上訴人全部財產，藉以迫使被上訴人其餘股東接受許良助所提出分配利潤之不公平條件，依民法第87條第1項規定，上開債權及物權行為亦屬無效。縱認系爭契約並非無效，系爭信託登記及系爭抵押權登記具擔保信託性質，然該等擔保信託關係之債務人並非被上訴人，兩造間亦無債權債務關係發生，被上訴人無再將系爭不動產為信託登記及抵押權設定之必要，被上訴人已於112年9月12日以民事準備㈡狀向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契約意思表示之通知等情，爰先位依公司法第185條、民法第87條第1項、第106條、第113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767條第1項規定，備位依民法第263條、第259條第1款、第767條第1項規定，求為確認兩造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契約債權行為及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物權行為均無效，上訴人應將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並於本院追加備位聲明：上訴人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及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不動產係由許良助與訴外人許良卿（於109年6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參加人、許譽齡、許譽南）、許美珠、陳金源（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陳廷安之父親）共同合夥投資興建，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而被上訴人股東原為許良助、許良卿、許美珠、陳金源4人（下稱許良助等4人），後因賦稅考量，於107年8月24日各自變更為家麒公司、譽鴻公司、志鑫公司、正閎公司法人股東。許良助等4人於105年1月21日與被上訴人達成合夥分配協議，由許良助分配系爭不動產7至10樓，許良卿分配系爭不動產5樓，許美珠分配系爭不動產6樓，陳金源分配系爭不動產4樓，然許良卿、許美珠、陳金源事後竟於108年間以多數決方式改選被上訴人董事長為許美珠，拒絕履行合夥分配協議，許良卿之繼承人並以虛偽借款債權對被上訴人提起借款返還訴訟，欲藉由法院勝訴判決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為避免合夥財產遭許良卿之繼承人掏空，及儘速履行合夥分配協議，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郭四娘遂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並辦理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非屬雙方代理，且甲契約之性質為擔保信託，系爭契約之簽訂並無公司法第185條規定之適用，上訴人亦否認有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情事，另上訴人有為被上訴人代墊工程款、房屋稅、地價稅等款項，且擔保信託目的尚未完成，被上訴人不得片面終止系爭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另對追加備位之訴答辯聲明：追加之訴駁回。

三、本件經兩造確認之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一第134頁至第135頁，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㈠被上訴人董事長係於111年10月6日經改選為正閎公司，並由正閎公司指定法人代表陳廷安擔任董事長。

　㈡111年8月間被上訴人董事長為家麒公司（法定代理人為許良助），並由家麒公司指定其法人代表郭四娘擔任董事長。

　㈢被上訴人與上訴人簽署系爭契約，將被上訴人所有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給上訴人，並於其上設定系爭抵押權之行為，並未經被上訴人董事會依公司法第185條第4項規定提出，亦未經被上訴人股東會依公司法第185條規定以特別決議同意後始行之。

四、被上訴人先位主張兩造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契約及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復未依公司法第185條規定之方式決議，且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依民法第87條第1項規定，應屬無效；備位主張被上訴人已終止系爭契約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所應審究之爭點為：

　㈠被上訴人先位主張兩造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契約之債權行為，及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之物權行為，均屬無效，有無理由？

　㈡被上訴人備位主張其得終止系爭契約，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民法第106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101年1月4日修正公司法第8條第3項前段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其立法理由謂「董事的認定不宜再依據形式上名稱，須使實際上行使董事職權，或對名義上董事下達指令者，均負公司負責人責任，使其權責相符藉以保障公司及投資人權益」，目的在跳脫公司董事的形式認定主義，使實際上行使董事職權，或對名義上董事下達指令者，均負公司負責人責任。且為強化公司治理並保障股東權益，實質董事之規定，不再限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始有適用，107年8月1日公司法修正時進一步刪除該條項「公開發行股票之」等文字，使所有型態之公司實質負責人均與名義上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而公司法第223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旨在禁止雙方代表，以保護公司（本人）之利益，非為維護公益而設，自非強行規定，故董事與公司為借貸等法律行為違反該規定，並非當然無效，倘公司（本人）事前許諾或事後承認，對於公司（本人）亦發生效力，此觀民法第106條及第170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5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觀之甲契約立協議書人甲方為上訴人，乙方為被上訴人，惟甲契約前言記載：「茲為本案原始合建分屋合夥人許良助全權授權許乃仁（即上訴人）處理與乙方合建分屋之相關事宜，甲方要求乙方執行原105合夥分屋協議之不動產移轉，為免移轉前不動產招受不當處分，以全部不動產設定抵押權設定及信託登記予甲方等事宜，經雙方協議訂立條款…」（見原審卷第30頁），而甲契約既係上訴人基於許良助之授權而與被上訴人簽立，則上訴人因簽立甲契約及因而辦理系爭信託登記之權利及利益，實際上均歸屬於許良助，又當時被上訴人之董事長雖登記為家麒公司，並由家麒公司指定其法人代表郭四娘擔任董事長，家麒公司當時之法定代理人則為許良助，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之公司登記案卷可參，因郭四娘係由家麒公司所指派，家麒公司隨時可將其撤換改派，身為家麒公司法定代理人之許良助方為實際上行使被上訴人董事職權之人，參照公司法第8條第3項之法理，許良助既為實質指揮郭四娘執行業務之人，而為被上訴人實質董事，其透過授權上訴人之方式就自己合建分屋之事宜與被上訴人簽立契約，顯係為規避民法第106條及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之脫法行為，基於保護被上訴人之利益，本件行為時仍應有上揭規定之適用，自應認須由監察人為被上訴人之代表方為適法；至乙契約雖未如同甲契約明載由許良助授權上訴人簽立，惟兩份契約係於111年8月17日同時簽立（見本院卷二第395頁至第401頁、原審卷第27頁至第41頁），甲契約並將授權處理事項包含設定抵押權及信託登記事宜均已載明，復於第3條約定抵押權設定金額為2億元，及於第6條第3項約定以簽訂完成甲契約為先決條件，始可進行融資借款事宜（見原審卷第30頁至第32頁），併參乙契約第1條約定：「甲（即上訴人）乙（即被上訴人）雙方須於簽立返還合建分屋協議書之先決條件後，甲方始為融資借款解決乙方資金需求。」、第3條約定：「動撥方式：一、乙方須同時簽立返還合建分屋協議書及融資協議書完成後，雙方同意委任由乙方指定之地政士代為辦理，…二、融資動撥金額及時間：㈠甲乙雙方須完成簽立返還合建分屋協議書及融資協議書後，乙方始可啟動動撥融資借款。…」（見原審卷第38頁至第39頁），可見乙契約所約定之融資借款須以甲契約簽立完成為要件，上訴人如僅係單純欲解決被上訴人資金需求而出借款項予被上訴人，實無限制被上訴人須於甲契約簽署完成始得進行融資借款之理，更無於乙契約第2條第8項約定「甲方指定乙方公司之負責人須為家麒建設企業有限公司始得出資借款，若乙方負責人有異動之情形，乙方應於負責人更換前返還已動撥之融資金額」之必要，上訴人並自陳其係於簽立系爭契約及設定系爭抵押權後才出借款項（見本院卷三第10頁），足見乙契約之簽立實係作為甲契約所載設定系爭抵押權之原因關係之用，堪認乙契約亦係上訴人基於許良助之上揭同一授權目的與被上訴人簽立而不可分，上訴人所辯其係自己出借款項予被上訴人，與甲契約分立無關云云，自不足採，兩造嗣於111年8月18日同時送件辦理系爭信託登記及系爭抵押權登記，於同年月22日辦畢，此有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113年4月25日新北莊地籍字第1136048318號函檢附之系爭信託登記及系爭抵押權登記申請書、系爭不動產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43頁至第187頁、原審卷第43頁至第239頁），亦見上訴人所為均係出於甲契約所載許良助之授權指示辦理，基於同上法理，應認須由被上訴人之監察人代表與上訴人締約，以防免利害衝突之發生。

　㈢兩造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契約及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因有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之情形，而屬無權代理行為，倘經被上訴人事前許諾或事後承認，固仍生效力，然被上訴人與上訴人簽署系爭契約，將被上訴人所有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給上訴人，並於其上設定系爭抵押權登記之行為，未經被上訴人董事會依公司法第185條第4項規定提出，亦未經被上訴人股東會依公司法第185條規定以特別決議同意後始行之，此一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上訴人雖辯稱依照105年1月21日之合夥分配協議，可認被上訴人已獲許良助等4人授權同意辦理云云，然觀之105年1月21日之會議記錄，全然未有授權簽署系爭契約及同意辦理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之意旨（見原審卷第333頁），證人郭四娘亦證稱其簽立系爭契約，並未得到許美珠、陳金源、參加人及其兄弟姊妹之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5頁），可見該等無權代理行為事前並未得本人許諾，被上訴人事後亦拒絕承認（見本院卷一第122頁、卷三第9頁），該等無權代理行為即確定的對於被上訴人不生效力，則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11年8月17日簽訂系爭契約之債權行為及依該債權行為於111年8月22日所為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之物權行為均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請求確認該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應屬無效乙節，核屬有據。而被上訴人本件係依民法第106條、公司法第185條、民法第87條第1項規定，請求本院擇一認定上開法律行為為無效，而本院既認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6條規定之主張為有理由，則被上訴人所主張之其餘無效事由，自無再予審究必要。

　㈣按無效法律行為之當事人，於行為當時知其無效，或可得而知者，應負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之責任；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113條、第179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中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於111年8月17日簽訂系爭契約之債權行為及於111年8月22日所為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之物權行為均屬無效，上訴人應負回復原狀責任，且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卻登記為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之所有權人與權利人，使身為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人之被上訴人受有損害，是被上訴人併依前開規定，請求上訴人將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應予准許。至上訴人雖辯稱系爭不動產係由許良助等4人共同合夥投資興建，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乙節，姑不論被上訴人已否認該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且於借名人終止該借名登記關係請求出名人移轉不動產所有權之前，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仍為依法登記之被上訴人，上訴人空言主張系爭不動產非屬被上訴人之財產，而無公司法規定之適用云云，要屬無據。又本院既認被上訴人先位之訴為有理由，依上說明，自毋庸再就其備位之訴為審判，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106條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系爭契約債權行為及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物權行為均為無效，併依民法第113條、第179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將系爭信託登記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陳婉玉

　　　　　　　　　　　　　　法　官　王唯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許怡芬



